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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委、电力部、监察部关于处理越权征收
电力建设基金（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布部门: 电力部、监察部、国家计委

　　发布文号: 计价检（1997）3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物价局(委员会)、电管局、电力局、监察厅(局)：

　　按照国家计委、电力部、监察部《关于开展全国电价检查的通知》(计价检[1996]1344号)，自去年8月以

来，全国开展了电力价格大检查，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果。目前，检查工作已进入扫尾阶段。通过检查发现，近

几年一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越权层层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资等问题相当严重。为整

顿电价秩序，确保国家电价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通过电价搞价外加价集资，或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

金)，以及未经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越权擅自通过电价加收各种费用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

例》第 二十九条第十三项的规定，均属价格违法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二、全面清理省一级政府或主管部门随电价征收的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资，并由国家计

委、电力部共同提出处理意见上报国务院。

　　三、对国家计委、电力部、监察部计价检[1996]1344号文件下发以前(文到之日)越权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

金)附加费及加价集资收取费用的，经物价检查机构查实确已用于电力工程设施建设的，可作适当处理。有关财

务管理问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明确。对未使用的资金，要全部收缴财政。

　　四、对在国家计委、电力部、监察部计价检[1996]1344号文件下发以后越权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

加费及加价集资的，要全额予以收缴，并处以罚款。

　　五、凡经查实，将地方各级政府或主管部门越权征收的资金挪作非电力建设，以及用于部门、单位、个人

乱开支、乱发奖金的，要一律收缴，并处以罚款。凡隐瞒、挤占、侵吞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

资的，要从严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六、电力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代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越权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

资。对继续代征的手续费，上级物价检查机构要一律没收，上缴财政。

　　七、任何地区、部门不得规定免予检查或缩小处理范围；其他专项检查未涉及部分或未做处理的，也要列

入此次电价检查的处理范围。

　　八、对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越权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资等行为，由各级物价检查机

构按下查一级的方法进行检查和处理。凡检查不够彻底的地区，应按上述精神重新进行清理。

　　九、今后凡违反国家规定，继续越权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资金)、附加费及加价集资的，一经查实，将严格

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除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外，还要处以罚款，并追究有关地区(部门)领导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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